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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4_BF_9D_E9_c80_303058.htm 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

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新出报刊〔2007〕1409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中心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中心各新闻单位： 近年

来，随着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新闻采访活动日渐频繁，新

闻采编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新闻采访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

，新闻报道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特点。在新闻事业迅速发展

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部分单位及人员粗

暴干涉新闻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甚至出现殴打新闻记者、

毁坏采访器材等恶性事件；部分社会人员假冒新闻记者身份

，以新闻采访为名，在各地从事诈骗活动；部分新闻单位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用人单位义务，不与采编人员订立聘

用合同，不为符合条件的采编人员申领新闻记者证。这些做

法严重影响了新闻采编人员正常的新闻采访活动，侵犯了新

闻记者的采访权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为保障新闻采编人员

合法的采访权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闻采访活

动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实现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有关

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新闻机构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

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二、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

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

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 三、新闻单位要为所属新闻采编人员

从事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保障。新闻单位要按照明年1月1

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与所属新闻采编人



员订立书面聘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金，完善各项保障制度

，保护新闻采编人员合法权益。 四、新闻采编活动是新闻单

位的中心工作和核心环节，新闻单位要选派政治强、业务精

、纪律严、作风正的人员从事新闻采访工作，要把好进人关

、用人关，并加强对新闻采编人员的考核、培训、教育和治

理，要及时为符合资格条件的新闻采编人员申请发放新闻记

者证。同时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增强新闻采

编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 五、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活

动，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严格

自律、礼貌待人、以理服人。新闻采编人员采写的新闻报道

必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不得损害国家利益，不得侵

犯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借新闻采访活动从事有偿新

闻、强拉广告或牟取不正当利益。 六、在采访活动中，新闻

记者应主动向采访对象出示新闻记者证。暂未领取新闻记者

证的采编人员，必须在本新闻单位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

员带领和指导下开展采编工作，不得单独从事新闻采访活动

。在新闻采访过程中如碰到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新闻采编

人员应迅速与有关党政部门取得联系，请求协调或援助，有

关部门应及时进行协调或提供援助。 七、新闻记者证是我国

境内新闻单位的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活动使用的有效

工作身份证件，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并核发，其他单位

和个人不得制作、仿制新闻记者证，不得制作、发放专供采

访使用的其他正式证件。社会公众可通过中国记者网

（http://press.gapp.gov.cn）查验新闻记者证的真伪，如发现使

用伪造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违规行为，非凡是假冒

新闻记者身份从事敲诈勒索等违法活动，应及时向公安机关



或者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举报。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接到本

通知后，应及时将本通知传达、印发至当地新闻单位，督促

各新闻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与新闻采编人员订立书面聘用合同

，要求各新闻单位及时为符合资格条件的采编人员申领发放

新闻记者证。各新闻单位接到本通知后，要立即对本单位的

用工情况进行自查，并按照《新闻记者证治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规范用工制度和记者证治理制度，为本单位新闻采编人

员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保障。 新闻出版总署 二○○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